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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938.htm 为加强人民法院与

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更好地接受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进一步促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

作，维护司法公正，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决

定。 一、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工

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人大代表了解、

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的重要渠道，是保障人大代表更好地行

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促进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审判工

作，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深化法院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

要途径，对人民法院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二

、人民法院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

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从讲政治、讲大局的

高度，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及人民法院的中心任

务进行。 三、人民法院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

代表的联络工作，必须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

各项权利，做到诚恳礼貌，热情周到，实事求是，优质高效

。对人大代表的建议，要认真进行研究，及时全面予以答复

；对人大代表的来信，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四

、人民法院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

工作，必须建立健全工作机构。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由办公厅(

室)主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负责与全



国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室

，省会市、特区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中级法院原则上也应成立

专门机构，其他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可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

作的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地全国人大代

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选配具

有较高的政策理论和审判业务水平、具有综合协调能力、严

谨细致工作作风的人员从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 五、人民法

院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必

须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强化具体措施，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 认真协助人大机关做好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和对法院工作的

评议活动。对人大代表在视察、评议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要逐项研究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向人大代表通报。 建立健全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来信的工作制度。要按期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及时办理人大代表来信，并将办理结果或办理进展情

况及时答复人大代表。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涉及全局工作的合

理化建议要重点研究落实。 建立向人大代表通报法院重大工

作事项制度。要将人民法院的重大工作部署、重要工作事项

，及时向人大代表通报。 建立走访人大代表制度。要采取走

访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认真征求并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

的意见。走访人大代表活动要由院领导带队，每年至少组织

一次。 建立邀请人大代表旁听重大案件审理制度。各级人民

法院在公开审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时，可邀请人大代表

旁听，进一步增进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了解，扩大办案社

会效果。 建立向全国人大代表赠阅人民法院报刊制度。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为全国人大代表赠阅《人民法院报》和《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各地法院要协助做好订阅报纸工作，同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同级人大代表赠阅报刊。 六、人民法院

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必须树

立全局观念。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人大代表

联络工作的指导，下级人民法院要密切配合，积极办理上级

人民法院交办的各项人大代表联络工作事项，并向上级人民

法院报告开展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情况。 七、各级人民法院要

把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

工作任务，组织开展与人大代表的联络活动，加强对工作的

检查、督促、指导，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及

时总结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经验，积极探索人大代表联络

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八、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决定，

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贯彻意见，并予以落实。同时，要重

视并做好与全国政协委员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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